
报告编号：QG24431ZZ4Q31

检 验 报 告

汽车座椅头枕

产品名称： 后排座椅右及头枕总成

产品型号： B40L-F05(B00007347)

受检单位：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检验类别： 强制性检验

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工程机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注 意 事 项

1.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检验中心办公室受理。

6.送样检验仅对样品负责。

检验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 55号

电 话: 010-69185175、51051705

邮政编码: 102100

受检单位地址电话:

地 址: 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

电 话: 15227550133

邮政编码: 0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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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名称 后排座椅右及头枕总成 商 标 ——

型号规格 B40L-F05(B00007347) 检验类别 强制性检验

受检单位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单位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送 样 者 王春新 送样日期 2024.11.20

样品数量 3 套 生产日期 ——

检验依据
GB 15083-2019《汽车座椅、座椅固

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检验项目

1、一般要求

2、能量吸收性

3、头枕高度

4、头枕高度调整极限

5、头枕枕用高度

6、头枕与靠背间距

7、头枕宽度

8、头枕静态强度

检

验

结

论

经检验，该样品符合 GB 15083-2019《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

和试验方法》的要求。

检验专用章

签发日期：2024-12-11

备注 ——

批准： 审核： 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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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结果：
序

号

检验项

目
标 准 要 求

对应标准

条款号*

样品

编号
检 验 结 果

符合性

判 定

1
一般要

求

头枕在任何使用位置上，都不应有任何可能增加乘员

受伤风险或伤害程度的凸起或尖棱。
4.5.1

24340

58-01

～03

均无对乘员造成伤害的凸起或尖棱。 符合

区域 1 内的头枕前、后面应有衬垫以防止乘员头部与

骨架部件的直接接触,曲率半径不小于 2.5mm。区域 2

内的头枕前、后面应有衬垫以防乘员头部与骨架部分

直接接触,曲率半径不小于 5.0mm。

4.5.1
头枕其前后表面有衬垫，其表面的曲

率半径均大于 5mm。
符合

头枕在座椅或车身构件上的固定方式应保证头枕在试

验过程中，由于头型的作用压力，其衬垫内或头枕与

靠背连接处，不得出现刚性的可致伤害的凸起。

4.5.4 未出现刚性的可致伤害的凸起。 符合

2
能量吸

收性

区域 1内的头枕,其前、后表面都应通过吸能性试验，

若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头型的减速度大于

80g 的持续时间不超过 3 ms,应认为满足要求。同时,

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不应出现危险的边棱。

4.5.2；附

录 A

24340

58-02

头型最大减速度：

前表面撞击：28.4g。试验过程中及

试验后均无危险的边棱出现。该样品

配置于车辆最后排座椅，头枕的后表

面吸能性试验免做。

符合

3
头枕高

度

头枕高

度不可

调

对于前排座椅的头枕高度应不低于 800mm；

其它各排座椅的头枕高度应不低于 750mm；

4.6.1；

4.6.2；5.5

24340

58-03

—— ——

后排中间座椅或席位头枕高度应不低于

700mm。
4.6.5 —— ——

头枕高

度可调

前排座椅头枕的最高高度应不小于 800mm；

其它座椅头枕的最高高度应不小于 750mm。

4.6.1；

4.6.3；5.5
头枕高度：左 795mm。 符合

在高度 750mm 以下应无“使用位置”。

4.4.1；

4.4.3.2；

5.2

头枕最低使用高度：左 761mm，在高

度 750mm 以下无使用位置。 符合

后排中间座椅或席位头枕高度应不低于

700mm。

4.6.5
—— ——

若非前排座椅的头枕高度可调到低于 750mm

的位置，但要清楚地表明该位置不是头枕的

使用位置。对于前排座椅,若被乘坐时其头枕

能自动回到使用位置,则允许头枕在座椅无

人乘坐时自动降至高度低于 750 mm 的位置。

4.6.3 —— ——

为保证头枕与车顶、车窗和车身其它部件之间的足够

间隙，对于前排座椅头枕高度可以小于 800mm，对于

其它座椅头枕高度可以小于 750mm，但该间隙不应超

过 25mm。同时应保证在高度 700mm 以下应无“使用位

置”。

4.6.4 —— ——

4

头枕高

度调整

极限

对于高度可调头枕，除使用者故意采用非正常的操作

方法之外，应无法使其安装高度超出最高调整极限。
4.10.3

采用正常的操作方法，未使头枕高度

调整到超过最高使用高度的位置。 符合

5
头枕枕

用高度

对于高度可调的头枕，其枕用部分的高度应不小于

100mm。
4.6.6 枕用部分高度：左 178mm。 符合

6

头枕与

靠背间

距

对安装高度不可调的头枕，其与座椅靠背的间距不应大于

60mm。
4.7 ——

符合
对安装高度可调的头枕，在头枕调至最低位置时，其

与座椅靠背的间距不应大于 25mm。
4.7 头枕与靠背间隙：0mm。

7
头枕宽

度

应保证头枕两侧距座椅垂直中心平面的距离都不小于

85mm。

4.9；5.6；

附录 D
左、右距中心距离均为左 111mm。 符合

8
头枕静

态强度

通过头型相对“R”点向头枕施加373N.m负荷，头型相

对于移动后基准线的最大后移量应小于102mm。

4.10.1 ；

5.4.3；附

录 D

头型最大后移量为：33mm。 符合

将头型上的初始负荷继续加载至890N，座椅或座椅及

其锁止装置靠背不得发生断裂、破坏。

4.10.2；

5.4.3

将头型上负荷加载至 890N，两头枕

及其固定装置均未发生断裂、破坏。
符合

9

头枕间

隙静态

强度

如果头枕上有间隙存在则应对每个间隙进行强度试

验，通过头型相对“R”点向头枕施加 373N.m 负荷，

头型相对于移动后基准线的最大后移量应小于

102mm，此时该间隙间距可以大于 60mm。

4.8；5.7；

附录F
—— 头枕上无间隙存在。 ——

二、检验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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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于 2024年 11月 28日在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

三、样品基本配置及参数表

四、试验照片：

样品照片 试验照片

项目

样品情况

检查结果
驾驶员 前排乘员 后排乘员（M1）

其他乘员

（M2、M3）

车辆名称、型号、商标 越野乘用车，B40L，北京牌 企业提供

车辆类型 M1 企业提供

车辆生产厂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企业提供

头枕结构型式 —— —— 实心 —— 企业提供

头枕生产企业 ——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 企业提供

头枕型号 —— —— B40L-F05(B00007347) —— 企业提供

座椅结构型式 —— ——
四六分独立座椅，可二

次翻转
—— 企业提供

座椅型号 —— —— B40L-F05(B00007347) —— 企业提供

座椅生产厂 ——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 企业提供

设计靠背角（°） —— —— 23° —— 企业提供

座椅固定方式 —— —— 螺栓+地锁 —— 一致

头枕在座椅上安装固定

方式
—— —— 插入式 —— 一致

R点三维座标(mm) —— —— （2325、380、452 ） —— 企业提供

三维座标原点位置 —— —— —— —— ——

备 注

后排座椅右及头枕总成 B40L-F05(B00007347)（实验件）与

B40L-F05(B00007348)，B40L-F05(B00014409)，

B40L-F05(B00014575) ，B40L-C49(B00044844)，

B40L-C49(B00044841)，结构相同，面套材质不同。

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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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提供资料清单

1.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名称）：——。

2.企业标准（具体名称及标准编号）：——。

3.出厂检验报告（报告编号）：——。

4.产品描述：汽车座椅头枕产品描述一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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